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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管理与监督检测分会、绿色建造与智能建筑分会

（三）支持单位：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

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（四）组委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我会秘书处质量与科

技推广部，负责统筹组织安排。

二、推荐要求和报名注意事项

（一）推荐要求：参赛成果须经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建筑

业协会（联合会、施工行业协会）,有关行业建设协会，国务院

国资委管理的有关建筑业企业，以及我会有关分支机构推荐。每

项参赛成果只能通过一个渠道进行推荐。我会鼓励各推荐单位组

织相应范围的 BIM 竞赛活动，并在优胜成果中择优推荐参加本届

BIM大赛。

（二）参赛主体：以建筑业企业为主，自愿报名，可单独报

名或联合报名参赛（联合报名参赛单位不超过 3 家）。

（三）参赛成果应符合工程实际需要，体现技术实现能力、

经济可行性等因素，提供完整的 BIM 技术实施路径。参赛成果应

为中标工程、在施工程或竣工不超过两年的工程。

（四）报名截止时间：2021 年 7 月 31 日。

三、大赛成果设置、评价内容及流程

（一）大赛竞赛设置：BIM 技术单项应用赛（获胜成果设

一类成果、二类成果、三类成果）、BIM 技术综合应用赛（获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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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设一类成果、二类成果、三类成果）。

（二）竞赛评价内容

评价内容包括：应用范围、创新性、系统性、效果和效益、

体系保障等。

其中应用范围包括应用的广度，体现应用点的数量和完整

性；创新性包括应用的深度、扩展性和先进性；系统性包括集成

性、协同性和平台的支撑；效果和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

以及应用效果；体系保障包括标准和规范、软硬件、人员与组织、

培训体系保障等。

（三）流程

资料初审：我会依照报名条件和要求对参赛成果资料进行初

审，不符合要求的项目予以淘汰。

预赛：由我会组织专家审阅参赛成果并打分，按得分高低推

荐入围一类、二类或三类成果。未推荐入围的成果，即被淘汰。

决赛：由我会组织专家对预赛推荐入围的一类成果，进行现

场演示答辩，并当场评判打分；对预赛推荐入围的二类和三类成

果进行复核。根据上述评判打分和复核结果，确定决赛获胜成果。

公示、公布：决赛获胜成果在我会网站进行公示后，予以公

布。

四、报名申报材料报送要求

参赛成果由各推荐单位参考《第六届建设工程 BIM 大赛建议

推荐数量表》（见附件）择优推荐。相关报名申报材料需经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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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审核同意，具体要求和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推荐、报名申报工作均通过上网登录“第六届建设工

程 BIM 大赛管理平台”（以下简称管理平台），进行相关操作来完

成，管理平台地址：59.110.236.16/login。管理平台提供各项操作

的说明，请各推荐单位和参赛单位依据操作说明，于报名截止时

间前上网完成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推荐单位登录管理平台的账号和密码需向我会发送电

子邮件索取，请各推荐单位将单位名称、联系人、手机号和电子

邮箱地址发邮件至CCIABIM2021@163.COM,我会核实相关信息

后，将发送相应的账号和密码。

（三）参赛单位登录管理平台的账号和密码，由其推荐单位

登录管理平台后依相应操作说明生成并发放（发邮件、信息或当

面告知）。

（四）报名申报材料内容

1、参赛单位提供

（1）申报表（纸质）

在管理平台完成相关操作后，依说明下载打印并盖章。

（2）参赛成果简介（电子版 PPT）

包括：工程概况；BIM 团队介绍（包括成员专业分工、在各

环节的贡献，及掌握的关键技术等）；BIM 应用的软硬件配置；

BIM 技术应用情况说明，BIM 模型精度、BIM 应用的特点、亮点、

主要成果、应用效益和创新；下一步实施 BIM 技术的改进方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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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等。

（3）视频（电子版 7 分钟以内）

包括：工程概况、模型漫游、多专业软件演示、自主创新

BIM 技术成果展示等。

2、推荐单位提供

推荐汇总表（纸质）

在管理平台完成相关操作后，依说明下载打印并盖章。

（五）报送报名申报材料

推荐单位汇总各参赛单位全部报名申报材料后，连同推荐汇

总表于报名截止时间前统一报送我会，其中电子版材料采用 U 盘

形式。

五、参赛成果知识产权及涉密要求

1、参赛成果要求使用正版软件。

2、参赛单位必须保证参赛成果的原创性，不抄袭、剽窃他

人成果，不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或其他权利。如有侵权，责任由

参赛单位承担。

3、报名申报材料原则上不予退还，请参赛单位自行留存备

份。

4、不接受涉密成果参赛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大赛以深入推进建筑行业 BIM 技术应用为宗旨，不收

取任何费用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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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第六届建设工程BIM大赛建议推荐数量表
地区或行业 建议推荐数 地区或行业 建议推荐数

北京 35 甘肃 10

天津 20 青海 10

河北 25 宁夏 5

山西 25 新疆 15

内蒙古 10 兵团 5

辽宁 15 电力 5

吉林 10 煤炭 5

黑龙江 10 冶金 5

上海 30 化工 5

江苏 40 石油 5

浙江 40 石化 5

安徽 30 公路 5

福建 35 水运 5

江西 30 有色 5

山东 35 水利 5

河南 35 铁道建协 5

湖北 35 解放军 5

湖南 35 中建 30

广东 35 中铁工 15

广西 25 中铁建 15

海南 5 中电建 10

重庆 30 中能建 10

四川 35 中冶 5

贵州 20 中交 10

云南 30 机械 5

西藏 5 本会有关分支

机构
70

陕西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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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对：质量与科技推广部 崔旭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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